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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卫〔2026〕65号


关于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健康体检

定点体检机构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雪峰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各相关单位：

根据《南安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健康体检方案》（泉医保南安〔2023〕18号）文件精神，鉴于省新镇卫生院被确定为二级医疗机构，取得健康体检资质，为进一步推进健康体检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决定将省新镇卫生院增设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健康体检定点体检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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